[bookmark: _GoBack]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龙城园丁关爱行动”
专项救助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组织申报2025年“龙城园丁关爱行动”专项救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爱对象
全区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因病、因灾等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在职、离退休教职工（在职、退休教职工指学校在编教职工或签订劳动合同的教职工），符合下列困难条件的，可提出申报。
1.大病困难：教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3倍（目前低保标准为1080元/人/月）以内），因教职工本人患重大疾病（个人本年度自付和自费部分医疗费累计超过3万元），导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2.生活困难：教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3倍（目前低保标准为1080元/人/月）以内，因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意外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二、报送名额
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报送，区教育局根据有关规定，研究审核后上报市教育局。
三、申报程序
1.个人向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填写《常州市“龙城园丁关爱行动”申请表》（见附件3），同时提供其患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灾害、突发事件的相关证明材料（见附件4）。
2.所在单位调查核实上述书面申请材料，在单位一定范围内听取教职工意见，无异议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相关证明材料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向区教育局提交相关申请资料。
3.各单位须对申请资料严格审查，并在区域内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在申请表上签署初审意见，加盖公章，同时填写《常州市“龙城园丁关爱行动”推荐申请人汇总表》（见附件5），以上相关申请材料报区教育局组织人事处（新北区云河路69号“两馆两中心”档案馆1507室）。
4.常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收到各单位上报的材料后，将由“龙城教育英才奖助基金”评审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的评审专家进行材料审核，审核结果将提交“龙城教育英才奖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审议，公示无异议后公布。
四、救助标准
根据申报关爱对象的困难程度，审核确定当年的关爱对象，每人给予一定数额的一次性救助金。实施周期内关爱对象原则上不重复（自2018年以来）。特殊情况，确需要重复的应由“龙城教育英才奖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五、资金发放
经审核确定的关爱对象，常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将发放的救助金一次性直接汇至受助困难教师本人的银行卡或指定的医院账户。
六、工作要求
1.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范围、标准、方式、程序进行申请和审核，关爱对象所在单位要及时掌握、详细了解核实其困难情况，制定全面详细的帮扶救助计划，通过各种渠道予以救助。
2.对未经认真取证核实、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及当事人，予以全市通报批评，并建议当地主管部门严肃处理；对弄虚作假冒领救助金者，除追回救助金外，建议单位对其作出严肃处理，并将失信情况记入社会征信体系。
3.龙城教育英才奖助基金评审委员会对关爱对象建立档案，进行抽样跟踪，及时了解救助效果，实行关爱对象、救助情况、救助金额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做到帮扶全过程公开、公正、透明、规范。
4.各单位需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申请材料，2025年申报材料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28日，逾期不予办理。材料报送至区教育局组织人事处。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69号“两馆两中心”(档案馆)1507室，联系人：胡跃。移动电话:13401531368。固定电话：0519-8180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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